
 

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辦法計算核撥之

獎勵金，同一案件依其他法

令另有獎勵者，應予合併計

算，其超過本辦法所定最高

標準部分，不予核撥。 

第五條  本辦法計算核發之

獎勵金，同一案件依其他法

令另有獎勵者，應予合併計

算，其超過本辦法所定最高

標準部分，不予核發。 

為使文義明確，將「核發」修

正為「核撥」。 

第六條  依第三條規定核撥

主辦查緝機關及協助查緝

機關之獎勵金，其分配標準

如下： 

一、 主辦查緝機關自行查

獲之違規菸酒案件，而

由其他機關人員協助

者，分配協助查緝機關

二成，分配主辦查緝機

關八成。 

二、 協助查緝機關查獲之

違規菸酒案件移送主

辦查緝機關處理者，分

配協助查緝機關八成，

分配主辦查緝機關二

成。 

三、 主辦查緝機關會同協

助查緝機關查獲之違

規菸酒案件，分配協助

查緝機關四成，分配主

辦查緝機關六成。 

四、 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無

協助查緝機關者，以獎

勵金全額分配主辦查

緝機關。 

五、 查獲違規菸酒案件有

二以上之協助查緝機

第六條  依第三條規定提撥

主辦查緝機關及協助查緝

機關之獎勵金，其分配標準

如下： 

一、 主辦查緝機關自行查

獲之違規菸酒案件，而

由其他機關人員協助

者，分配協助查緝機關

二成，分配主辦查緝機

關八成。 

二、 協助查緝機關查獲之

違規菸酒案件移送主

辦查緝機關處理者，分

配協助查緝機關八成，

分配主辦查緝機關二

成。 

三、 主辦查緝機關會同協

助查緝機關查獲之違

規菸酒案件，分配協助

查緝機關四成，分配主

辦查緝機關六成。 

四、 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無

協助查緝機關者，以獎

勵金全額分配主辦查

緝機關。 

五、 查獲違規菸酒案件有

二以上之協助查緝機

修正序文文字，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五條，其餘未修正。 



 

關者，其應得之協助查

緝機關獎勵金，應平均

分配或協議分配之。 

關者，其應得之協助查

緝機關獎勵金，應平均

分配或協議分配之。 

第十條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之獎

勵規定： 

一、 檢舉人匿名或不以真實

姓名檢舉。 

二、 檢舉已發覺違反第二條

第一項所列違規菸酒案

件。 

三、 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舉

事證不符。 

四、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

所發現。 

      依本辦法核發檢舉人之

獎勵金，事後如發現有前項

第二款、第四款情事者，應由

受理檢舉機關作成書面行政

處分追繳之，承辦機關應追

蹤後續追繳情形。 

      查緝人員因執行查緝違

規菸酒案件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涉及刑事不法，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處分、依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為不起訴

處分確定、或經法院有罪判

決確定者，該查緝人員對前

開違規菸酒案件，不適用本

辦法之獎勵規定；已核發獎

勵金且未經宣告沒收者，應

由直接發給該查緝人員獎勵

金之查緝機關作成書面行政

處分追繳之，承辦機關應追

蹤後續追繳情形。 

      第二項、第三項追繳之

獎勵金，應繳回國庫。 

第十條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之獎

勵規定： 

一、 檢舉人匿名或不以真實

姓名檢舉。 

二、 檢舉已發覺違反第二條

第一項所列違規菸酒案

件。 

三、 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舉

事證不符。 

四、 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

所發現。 

      依本辦法發給檢舉人之

獎勵金，事後如發現有前項

第二款、第四款情事者，應由

受理檢舉機關追繳。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說明如下： 

(一) 為使文義明確，將受

理檢舉機關「發給」檢

舉人獎勵金，修正為

「核發」。 

(二) 查現行第八條之二第

一項已明定，由受理

檢舉機關以書面通知

檢舉人領取獎勵金，

其規制內容為授益性

質之確認處分，嗣後

如有本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四款追繳情事

發生者，本得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

條規定撤銷該行政處

分，並命檢舉人繳回

已核發之獎勵金，無

須另以給付訴訟為

之，惟為求明確，爰增

訂受理檢舉機關核發

檢舉人之獎勵金，事

後如發現有追繳情事

者，應以書面行政處

分追繳之，及承辦機

關應追蹤後續追繳情

形之規定，此為現行

規定之重申，尚無增

訂溯及條款之必要。 

三、增訂第三項，說明如下： 

(一)定明查緝人員因執行

查緝違規菸酒案件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涉及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查緝

人員因執行查緝違規菸酒案

件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涉及刑

事不法，於修正之本條文施

行時，尚未經刑事偵查，或已

經刑事偵查而尚未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處分、未依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為不起

訴處分確定、或未經法院有

罪判決確定者，應適用第三

項規定。 

刑事不法，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處分、依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或經法院有罪判

決確定者，該查緝人

員對前開違規菸酒案

件，不適用本辦法之

獎勵規定，以資明確。 

(二)現行查緝人員因執行

查緝違規菸酒案件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詐領

獎勵金，直接核發其

獎勵金之查緝機關本

得依行政訴訟法第八

條等相關規定提起給

付訴訟，惟考量現行

追繳已核發獎勵金所

提起之給付訴訟程序

冗長；復參酌法務部

一百十二年七月十日

法律字第一一二○三

五○八二五○號函釋

要旨：「有關事業經查

獲繞流排放含有害健

康物質廢水，涉犯水

污染防治法行政刑罰

規定，犯罪所得沒收

與不法利得之追繳，

均係以剝奪財產利益

之方式回復原有合法

財產秩序，由於國家

機關行使公權力使人

民受不利益，應受比

例原則之拘束，故倘

其一已行使，即足已

同時達成刑法與行政



 

法上之目的時，自不

可重複為之，以免過

度侵害人民之財產

權」，爰定明核發予該

查緝人員獎勵金之追

繳範圍，僅限於未經

宣告沒收部分，且應

由直接發給該查緝人

員獎勵金之查緝機關

作成書面行政處分追

繳，以便利追繳作業

之執行。 

四、 增訂第四項，定明追回之

獎勵金，應解繳國庫。 

五、增訂第五項，基於維護社

會重大公益及國家利益，

明定○年○月○日修正之

本條文施行前，查緝人員

因執行查緝違規菸酒案件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涉及刑

事不法，於本條文修正施

行時，尚未經刑事偵查，或

已經刑事偵查而未經檢察

官為緩起訴處分、未依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或未

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者，

仍應適用第三項規定；嗣

後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或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

不予核發獎勵金；已核發

之獎勵金未經宣告沒收

者，由直接發給該查緝人

員獎勵金之查緝機關作成

書面行政處分追繳之。至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

而當然消滅之案件，不溯

及既往，本不在本項適用

之列，併予指明。 

六、 ○年○月○日修正之本條

文施行前，業經檢察官為

緩起訴處分、依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為不起

訴處分確定、或經法院有

罪判決確定之案件，直接

發給該查緝人員獎勵金之

查緝機關仍應依行政訴訟

法第八條等相關規定提起

給付訴訟，追繳已核發之

獎勵金，自不待言。 

第十一條  違規菸酒案件於判

決或行政處分確定後，由承

辦機關將處理確定之案件逐

案填表載明案由、處理情形

及擬請撥查緝機關獎勵金數

額，並檢附依第十一條之一

訂定之相關規定，函報中央

主管機關。 

      違規菸酒案件於判決或

行政處分確定，並按實收罰

金罰鍰或沒收沒入物之給獎

基礎計算檢舉人獎勵金數額

後，由承辦機關將處理確定

之案件逐案填表載明案由、

處理情形及擬請撥檢舉人獎

勵金數額，函報中央主管機

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核

相關文件後，據以核撥獎勵

金予承辦機關。承辦機關應

自獎勵金核撥之次日起算一

個月內，通知主辦及協助查

第十一條  違規菸酒案件於判

決或行政處分確定後，由承

辦機關將處理確定之案件逐

案填表載明案由、處理情形

及擬發給獎勵金數額，函報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核

相關文件後，據以核發獎勵

金予承辦機關。承辦機關應

自獎勵金核撥之次日起算一

個月內，通知主辦及協助查

緝機關領取獎勵金。檢舉案

件除有無從通知檢舉人之情

形外，受理檢舉機關應自接

獲通知之次日起算一個月

內，通知檢舉人領取。 

一、 修正第一項，定明維持現

行分配查緝機關獎勵金數

額之計算方式，及承辦機

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撥

獎勵金之時點，且承辦機

關請獎時，應檢附依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之一訂定之

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 鑑於菸酒查緝機關獎

勵金制度之設立，係

因查緝人員執行勤

務，需長時間監控追

蹤及蒐集違法事證，

具高度危險性，且酌

予獎勵有助於菸酒市

場秩序之維護。 

(二) 基於現行第八條之一

業針對查緝機關之查

緝人員，定有每案每

人領取獎勵金之上限

規定，故現行分配查

緝機關之獎勵金數



 

緝機關領取獎勵金。檢舉案

件除有無從通知檢舉人之情

形外，受理檢舉機關應自接

獲通知之次日起算一個月

內，通知檢舉人領取。 

額，按罰金罰鍰及沒

收沒入物給獎基礎計

算，應無再行調整之

必要。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分配檢舉

人之獎勵金數額，改按實收

罰金罰鍰、沒收沒入物之給

獎基礎計算，並維持現行承

辦機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撥獎勵金之時點，說明如

下： 

   (一)為防杜詐領檢舉人獎

勵金案件，審酌現行分

配檢舉人獎勵金數額，

係按罰金罰鍰及沒收

沒入物給獎基礎計算，

其中罰鍰因對累犯採

取加重計罰，故獎勵金

數額亦因而累增，易遭

私菸(酒)集團利用事

先脫產之同一受處分

人多次違法，並勾結人

頭檢舉人詐領高額獎

勵金。經參考稅捐稽徵

法第四十九條之一有

關檢舉逃漏稅捐或其

他違反稅法規定之情

事，稅捐稽徵機關應以

收到之罰鍰提成核發

獎金與舉發人之規定，

將現行納入獎勵金數

額計算之罰金罰鍰，改

按實際收到之罰金罰

鍰計算。 

   (二)至沒收沒入物需依法



 

銷毀，違法者已付出違

法代價，爰維持列入分

配檢舉人獎勵金數額

之計算，不致引發詐領

風險，並可激勵民眾檢

舉意願。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

並將「核發」修正為「核撥」，

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十一條之一  主辦查緝機關

及協助查緝機關應建立核發

獎勵金之審核原則、發給檢

舉人及所屬人員獎勵金之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主辦查緝機關及協

助查緝機關對於檢舉人真

實性之審查及所屬人員之

督導，爰增訂主辦查緝機

關及協助查緝機關應建立

核發獎勵金之審核原則、

發給檢舉人及所屬人員獎

勵金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制度。 

第十三條之一 檢舉或查獲違

規菸酒案件之獎勵，除第十

條第五項規定外，依檢舉或

查獲時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之一 檢舉或查獲違

規菸酒案件之獎勵，依檢舉

或查獲時之規定辦理。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五項增

訂追繳查緝人員獎勵金過渡案

件適用新法之規定，增訂除該

類案件應優先適用新法外，其

餘案件依檢舉或查獲時之規定

辦理，以資遵循。 
 


